
強化財產保險業天災保險(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準備金應注意事項逐點說明
	規定
	說明

	一、為強化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準備金以因應巨災衝擊，依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八條第四項及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十六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保財字第一○○○二五○九一六一號令訂定之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特就財產保險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列於負債項下特別準備金之移轉、沖減與收回作業，訂定本應注意事項。
	一、本應注意事項依本辦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提列於負債項下之特別準備金，得由主管機關基於監理目的另行指定，爰明列其法源依據。

二、另本應注意事項係為補充「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所列之原則性規定。

	二、本應注意事項僅適用於承作商業性地震保險或颱風洪水保險之財產保險業（以下簡稱財產保險業）。
財產保險業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將其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提列於負債項下，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核能保險、政策性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外之其他險種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優先補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達滿水位，並提列於負債項下後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將其他險種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餘額扣除所得稅後，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本點明定本應注意事項之目的在於使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加速達到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滿水位（得收回或應收回標準）金額，以強化財產保險業因應天災風險之清償能力。

	三、本應注意事項所稱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滿水位金額係指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度之自留滿期保費及中華民國九十七年至一百零一年五年之平均自留滿期保費取大者為基礎，乘上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率(百分之七)及本規範所定累積年限後所得之金額。
本應注意事項所稱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滿水位金額係指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自留滿期保費及中華民國九十七年至一百零一年五年之平均自留滿期保費取大者為基礎，乘上本規範所定累積倍數後所得之金額。
	一、依據「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規定，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提存超過三十年者，得收回以收益處理；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需累積超過滿期自留保費之十八倍(商業性地震保險)及八倍(颱風洪水保險)，其超過部份應收回以收益處理，故明定以上述原則計算滿水位金額。
二、另基於保守原則，明定取最近一年自留滿期保費及最近五年(中華民國九十七年至一百零一年)自留滿期保費平均數較大者為計算基礎。

	四、財產保險業應依第二點第二項規定計算由其他險種可移轉為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特別準備金金額，並以扣除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列於負債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期末餘額及提列於權益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稅前期末餘額後之差額，優先將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補足至滿水位金額。
前項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個別可移入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金額，係以前項差額分別乘上以各該二險種已累積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距其滿水位金額之不足數占該二險種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合計不足數之比例計算，其得移入之金額最高以其距各該險滿水位金額不足數為限。
	一、明定財產保險業依第二點第二項規定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可由其他險種移轉為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特別準備金金額，於扣除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負債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期末餘額及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權益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稅前期末餘額後之差額，應優先補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之滿水位金額。

二、明定分別計算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累積金額及滿水位後，即可依比例計算移轉分配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金額。

	五、財產保險業依第四點規定補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滿水位後，如可移轉為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特別準備金仍有餘額，則應續將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補足至滿水位金額。

前項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個別可移入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金額，係以前項餘額分別乘上以各該二險種已累積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距其滿水位金額之不足數佔該二險種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合計不足數之比例計算，其移入之金額最高以其距各該險滿水位金額不足數為限。
	明定可移轉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特別準備金之金額，依第四點優先補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滿水位後，若仍有餘額，則應依比例計算移轉分配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金額。

	六、財產保險業依第五點規定補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滿水位後，如可移轉為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特別準備金尚有餘額，則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之其他險種（同第二點第二項)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前項所稱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應依其與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險種提列於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總額之比例，分配至各該險種。
	明定可移轉至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特別準備金之金額，於補足第四點規定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及第五點規定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滿水位後，若仍有餘額之處理方式。

	七、財產保險業依第四點規定移轉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後，應依下列規定處理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之沖減或收回：
（一）每年以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負債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金額的三十分之一，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收回以收益處理。

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底前每年應檢視前項收回數，若前項收回數有大於本應注意事項施行前其他險種（同第二點第二項)達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累積年限之收回數時，其差額應以稅後轉列於業主權益項下特別盈餘公積之其他險種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前述差額應以前述其他險種之當年度自留滿期保費比例分配之。

（二）前述可收回金額，應先扣除依據本規範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重大事故沖減金額。該沖減金額超過可收回金額，致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累積數低於當年度未考量沖減金額之期末餘額時，應先行累積補足後，始可再進行收回。

（三）前款之沖減金額最高以當年度未沖減前之期末餘額為限。
	一、依據「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明定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負債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金額分三十年收回，每年得收回數為各險該期初金額之三十分之一。惟每年仍應依「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提存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二、明定若遭遇重大事故時，應依申請重大事故沖減時之處理方式為之。

三、
沖減或收回範例：

假設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負債項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金額為30億元，故每年得收回數為30億元×(1/30)=1億元。

若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發生重大事故，依規定申請後，可沖減4.5億元，故較原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可收回數，多收回3.5億元(4.5億元-1億元)，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及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之收回數為0元，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可收回0.5億元(1億元+1億元+1億元+1億元-3.5億元)。

四、為避免有個別公司因業務結構或公司成立年期或公司合併等因素，而致產生本應注意事項實施後產生超額收回之情形，故訂定第一項第一款有關每年檢視收回數機制。復由於原負債項下特別準備金之年限收回僅截至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四年，故訂定此檢視年限。

	八、財產保險業依第五點規定移轉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後，應依據本規範第三點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辦理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
前項可沖減或收回金額得就提存於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或收回之。如該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其不足沖減或收回金額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之餘額，得由提存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沖減後收回之。
	1、 明定沖減或收回方式係依據「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第三點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辦理。惟每年仍應依「財產保險業就其經營商業性地震保險及颱風洪水保險等業務應提存之各種準備金規範」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另其他各險仍應依「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規定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
2、 明定該負債項下之危險變動特別準備金不足沖減或收回時之處理方式。

	九、財產保險業對於依第六點規定提列於負債項下移轉至業主權益項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之其他險種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得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按各該險種於移轉前每年原可收回金額乘以第六點第二項之比例計算得收回數。
	明定其他險種由原列於負債項下依本應注意事項移轉至業主權益項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之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收回方式。

	十、財產保險業須於財務報表揭露本應注意事項之重要會計政策說明及未適用本應注意事項對損益、負債、股東權益之影響及計算未適用本應注意事項之每股盈餘。

財產保險業於公開資訊及重大訊息揭露每股盈餘時，應一併揭露未適用本應注意事項之每股盈餘。
	明定揭露本應注意事項之重要會計政策說明及計算未適用本應注意事項之每股盈餘，以強化對投資人權益之保障。

	十一、財產保險業之簽證會計師每年應將本應注意事項列為內部控制制度之查核範圍。

財產保險業之內部稽核單位每年應對本應注意事項實施情形辦理專案查核。
	明定每年應由會計師查核本應注意事項之實施情形。另內部稽核單位每年應對本應注意事項實施情形辦理專案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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